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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1125 

一、 公司給付關係人之利息支出，由國外母公司於當年度同額實質補貼列報收入

者，得不受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2規定之限制。 

二、 納稅義務人列報次年度之結婚配偶之免稅額，仍應補稅並處罰鍰。 

三、 問答／獨資事務所負責人 薪資伙食禁列費用。 

四、 學費扣除額 擬擴及本人配偶。 

五、 籲請相關食品業者儘速導入電子發票，以建立完整追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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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給付關係人之利息支出，由國外母公司於當年度同額實質補貼列報收入

者，得不受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2規定之限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防杜營利事業利用關係人借款替代股權投資不當列報利息

費用獲取租稅利益，我國參考國際潮流趨勢，於 100年 1月 26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2明定反自有資本稀釋課稅規定，並自 100年度起施行。 

該局補充，財政部嗣於 100年 6月 22日發布「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

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以下簡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自辦理 100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起，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之比率超過 3比 1者，超過部分之利

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該局說明，財政部 104年 3月 23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50860號函表示，公司向關係人

借款所給付關係人之利息支出，如已由國外母公司於當年度同額補貼，並於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將該補貼金額列報營業收入課稅，該關係人負債，免納入查

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關係人之負債；該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免納入同辦法第 5

條第 1項規定計算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利息支出。 

該局提醒，倘經稽徵機關查明無實質補貼相關利息支出之事實，而係將原屬勞務報酬

之一部分改列為利息補貼者，稽徵機關仍將依實質課稅原則認定關係人負債及利息，

依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2及查核辦法規定辦理。 

〔聯絡人：審查一科林股長；電話：(02)23113711分機 1308〕 

更新日期：2015/11/2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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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稅義務人列報次年度之結婚配偶之免稅額，仍應補稅並處罰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列報次年度結婚之配偶，致虛報免稅額及扣除額，

仍應補稅並處罰鍰。 

該局說明，除結婚當年度可選擇和配偶分開或合併辦理結算申報外，納稅義務人與配

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須其所得年度具有婚姻關係，現行結婚之雙方當事人須向戶

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其婚姻始生效力，所得次年度始登記結婚之夫妻，不得合併

申報。 

該局指出，甲君辦理 10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 103年甫結婚配偶乙君免稅

額及扣除額，經該局以甲君於 103年度始完成結婚登記，不符合規定予以剔除，除補

稅外，並處罰鍰。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其確實於 102年度結婚，並提示結婚喜

帖，惟該局以甲君 102年度與乙君婚姻關係，尚未具法律效力，是甲君未就實際狀況

予以申報，致虛報免稅額及扣除額，核有過失，遂駁回其復查申請。 

該局特別呼籲，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納稅義務人如所得年度無婚姻關

係，不得列報配偶免稅額及扣除額，請納稅義務人注意，以免被補徵稅額及處以罰鍰，

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法務二科林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911） 

更新日期：2015/11/2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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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答／獨資事務所負責人 薪資伙食禁列費用 

2015-11-25 04:40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 

台南市某事務所郭先生來電詢問：獨資經營的事務所執行業務負責人可否在

其事務所列報薪資費用、伙食費？ 

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獨資經營的執行業務負責人不得在其事務所列報

薪資費用，且其本人日常膳食費亦不得以伙食費列支費用。該分局進一步說

明，如聯合執行業務者於契約內約定給付薪資者，其薪資費用得在不超過同

業通常水準核實認列費用，又伙食費如為按月定額發給伙食代金者，自 104

年度起每人每月伙食費(包括加班誤餐費)最高以新台幣 2,400 元為限；除此

之外，不得於其事務所列報薪資費用，且其本人日常膳食費也不得以伙食費

列支費用。  

 【2015/11/25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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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費扣除額 擬擴及本人配偶 

2015-11-25 04:40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立委提案修法，擴大教育學費每人每年 2.5 萬元扣除額範圍至納稅人本人及

其配偶。 本報系資料庫 

分享 

鼓勵國人進修，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明（26）日審查立法委員提案修改所得稅

法第 17 條條文，擴大教育學費每人每年 2.5 萬元扣除額範圍至納稅人本人及

其配偶，不再以子女為限。 

財政部對此指出，近年民意代表主張在所得稅法中增列的扣免額提案眾多，

包括購書費、長期照護費甚至電影藝術等文化支出，都被認為應該納入減除

綜合所得，合理調降納稅人的租稅負擔。 

但是，眾多減稅提案不可能一一臚列，為杜爭議，財政部建議應就現行綜所

稅各項扣除額進行全盤研究，朝向是否訂定單一比例扣除額，取代現行正面

表列扣除項目的方式進行改革。 

財政委員會將審查由立委薛凌等 19 人提出的所得稅法第 17 條修正草案，針

對現行每個家庭准予列報的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只限「納稅義務人就讀大

專以上院校的子女」，納稅人本人及配偶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並不在教扣額

准許列報的對象之列，立委認為並不合理。 

薛凌等 19 位提案修法的委員在提案說明中指出，大部分在職人員的學雜費並

未獲得政府補助，也無法自所得稅特別扣除額中減除節稅，與在職或退休軍

公教人員子女享有教育補助，或其本人在職進修亦有公費補助的情況不同，

因此主張擴大所得稅法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列報對象的限制，准許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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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在大專以上院校就讀時，其所支付的學雜費等，亦可用於減稅。 

不過，立委提案亦將納稅人支付學雜費並列報扣除額的範圍加以限縮，除空

中大學、空中專科及五專前三年者不得扣除外，短期進修、函授班次、博士

後進修、外國在台分校、大陸地區各校院者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也一併排

除在申報扣除之列。 

財政部表示，每個家庭申報扣免額的情況不同，選擇列報需檢附支出憑證才

能減稅的「特別扣除額」家庭，全台約有 100 萬戶，占總申報戶數不到 20%。

為兼顧納稅人的權益以及國庫財政負擔能力，可以考慮研究訂定單一比例的

扣除額，取代目前逐項列舉的做法，以杜絕爭議。 

 

 【2015/11/25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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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籲請相關食品業者儘速導入電子發票，以建立完整追蹤制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為有效追蹤食品流向，衛生福利部依 103年 12月

10日修正公布之食品安全管理法第 9條規定，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

業者」，屬該公告範圍之食品業者應依使用電子發票期程導入並建立食品及相關產品

追溯追蹤管理系統，同法第 47條及第 48條並訂有相關罰則，請營業人特別注意。  

  該所進一步說明，為全面推動食品業者導入電子發票，自 103年起，各地區國稅

局即分階段展開輔導作業，陸續輔導轄內食用油脂業者及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與

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產品的製造業及販售業者導入電子發票。刻正針對大宗民生

物資（包含黃豆、小麥、玉米、麵粉、澱粉、食鹽、糖）、茶葉產品（包含茶葉、包

裝茶葉飲料）及黃豆製品等 10類食品業者加強輔導。 

    該所提醒民眾，為建立完整食品追溯追蹤制度，請相關食品業者儘速規劃並配合

規定期程導入，以免遭受處罰。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

詢或上中區國稅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所將竭誠為您

服務。（提供單位：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張富美，電話：04-22612821轉 300） 

更新日期：2015/11/25 

https://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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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